
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汕工信函〔2025〕179 号

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汕尾市
2023、2024 年度新增“专精特新”企业

奖励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汕尾高新区管委会，各县（市、区）工信主管部门：

为引导推动我市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根据

《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的通知》（汕府〔2023〕8 号）《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

发汕尾市关于促进科技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汕府

〔2025〕5 号）要求, 现就开展汕尾市 2023、2024 年度新增“专

精特新”企业奖励资金申报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补对象及标准

对在汕尾市工商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于 2023、

2024 年度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或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定的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企

业进行奖励，每家企业奖励 20 万元。

二、工作要求

（一）严格项目申报。各地工信主管部门要负责组织本地

区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对奖励资金申报企业的资格进行严格

审核把关。初审合格的项目，由各地工信主管部门出具初审意



见，将汇总表连同企业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二份和电子版 PDF）

于 10 月 21 日前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做好政策宣贯。请各地工信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抓好“专精特新”企业奖励政策落实，积极组织

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做到“应通知、尽通知，应申报、尽申报”，

用好用足奖励政策,同时做好政策宣贯,引导推动我市中小企业

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三）做好跟踪监管。各地工信主管部门对奖励企业名单

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按“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对资

金使用、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等相关资料存档备查，对项目后

续跟踪、监督管理、绩效评价、政府审计等负责。

附件：1、汕尾市 2023、2024 年度新增“专精特新”企业

奖励资金申报企业汇总表

2、汕尾市 2023、2024 年度新增“专精特新”企业

奖励资金申报工作指引

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5 年 10 月 11 日

（联系人：陈启福；联系电话：3396022）

抄送：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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